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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水平分级
1 范围
[bookmark: _Toc515069356][bookmark: _Toc515069854][bookmark: _Toc515069473][bookmark: _Toc167334432][bookmark: _Toc515069724][bookmark: _Toc515068871]本文件规定了硝酸、己二酸、己内酰胺生产过程中的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水平分级、监测要求和分级判定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实施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的硝酸、己二酸、己内酰胺生产企业开展氧化亚氮排放控制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HG/T 6348
	硝酸行业氧化亚氮减排技术规范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ISO 21258 
	固定源排放 一氧化二氮（N2O）的质量浓度的测定 参考方法：非色散红外法（Stationary source emissions—Determination of the mass concentration of dinitrogen monoxide（N2O）—Reference method: Non-dispersive infrared method）



3 [bookmark: _Toc167334433][bookmark: _Toc515069474][bookmark: _Toc515069357][bookmark: _Toc515069855][bookmark: _Toc515068872][bookmark: _Toc515069725]术语和定义
3.1 
氧化亚氮 nitrous oxide
俗称笑气，化学品名称是一氧化二氮，本文件所称的氧化亚氮气体是硝酸、己二酸、己内酰胺生产过程中的含有一定量的氧化亚氮混合气体。
3.2 
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 nitrous oxide emission control measures
在硝酸、己二酸、己内酰胺生产过程中，为减少氧化亚氮生成或降低其排放浓度所采取的工艺优化、热分解、催化分解等各类管控与治理措施的总称，不包括氧化亚氮资源化利用相关措施。
3.3 
炉内减排 emission reduction inside furnace 
在氨氧化炉装置内装填减排催化剂，降低工艺气体中氧化亚氮的含量，减少氧化亚氮的排放。
[bookmark: OLE_LINK1]［来源：HG/T 6348-2026，3.1，有修改］
3.4 
炉外减排 emission reduction outside furnace 
在尾气系统中设置催化反应器及附属设施，减少尾气中氧化亚氮的排放。
［来源：HG/T 6348-2026，3.2，有修改］
3.5 
基准监测周期 benchmark monitoring period
为核算氧化亚氮基准排放强度，针对采用工艺优化、炉内减排、炉内减排与炉外减排共同实施等无法同步获取减排措施实施前后排放数据的企业，在正式实施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前，开展连续氧化亚氮排放监测的特定时间段，该周期应包含不少于6个月的连续有效监测数据，且监测周期内的生产工况、工艺参数应保持稳定，无重大生产装置改造、工艺调整等影响排放强度的情形。
4 [bookmark: _Toc6566]排放控制水平分级
4.1 硝酸的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水平分级
硝酸生产过程中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水平分级见表1的规定。
表1　 硝酸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水平分级
	减排效率基准水平
%
	减排效率标杆水平
%
	减排效率领先水平
%

	60
	80
	≥89


4.2 己二酸的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水平分级
己二酸生产过程中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水平分级见表2的规定。
表2　 己二酸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水平分级
	减排效率基准水平
%
	减排效率标杆水平
%
	减排效率领先水平
%

	80
	90
	≥95


4.3 己内酰胺的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水平分级
[bookmark: _Toc28321]己内酰胺生产过程中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水平分级见表3的规定。
表3　 己内酰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水平分级
	减排效率基准水平
%
	减排效率标杆水平
%
	减排效率领先水平
%

	60
	80
	[bookmark: _GoBack]≥90



4.4 减排效率
4.4.1 氧化亚氮减排效率以R计，对采用炉外减排等可同步获取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实施前后排放数据的，氧化亚氮减排效率按公式（1）计算：
	
	………………………………
	（1）


式中：
	
	——
	减排装置/工艺段入口的氧化亚氮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
	减排装置/工艺段入口的气体标干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
	减排装置/工艺段出口的氧化亚氮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
	减排装置/工艺段出口的气体标干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4.4.2 对采用工艺优化、炉内减排、炉内减排与炉外减排共同实施等无法同步获取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实施前后排放数据的，氧化亚氮减排效率按公式（2）计算：
	
	………………………………
	（2）


式中：
	
	——
	实施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前的基准氧化亚氮排放强度，单位为吨氧化亚氮每吨产品（tN2O/t）;

	
	——
	实施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后的氧化亚氮排放强度，单位为吨氧化亚氮每吨产品（tN2O/t）。


4.4.3 实施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前的基准氧化亚氮排放强度按公式（3）计算：
	
	………………………………
	（3）


式中：
	
	——
	基准监测周期内第i个监测时刻的氧化亚氮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
	基准监测周期内第i个监测时刻的气体标干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
	基准监测周期内的有效监测数据总数，无量纲；

	
	——
	基准监测周期内的产品总质量，单位为吨（t）。


4.4.4 实施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后的氧化亚氮排放强度按公式（4）计算：
	
	………………………………
	（4）


式中：
	
	——
	实施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期间，第j个监测时刻的氧化亚氮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
	实施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期间，第j个监测时刻的气体标干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
	实施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期间的有效监测数据总数，无量纲；

	
	——
	实施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期间的产品总质量，单位为吨（t）。



5 [bookmark: _Toc515069366]监测要求
5.1 企业应通过连续排放监测系统对氧化亚氮浓度进行连续监测。
5.2 采取炉外减排等方式实施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的企业应在减排装置进口与出口分别设置连续在线监测单元，同步获取进出口氧化亚氮浓度及流量数据。
5.3 采取工艺优化、炉内减排、炉内减排与炉外减排共同实施等无法同步获取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实施前后排放数据的企业，应按本文件第3章要求设置基准监测周期，确保周期内获取的监测数据满足连续有效要求。
5.4 尾气中氧化亚氮含量的检测按照ISO 21258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或采用其他合适的方法。
5.5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监测设备的技术要求应符合HJ 76的相关规定。
5.6 监测设备的校准维护应符合HJ 75的相关规定。
6 分级判定要求
6.1 对采用炉外减排等可同步获取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实施前后排放数据的企业，按年度核算氧化亚氮减排效率作为分级判定依据。
6.2 对采用工艺优化、炉内减排、炉内减排与炉外减排共同实施等无法同步获取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措施实施前后排放数据的，以基准监测周期内的连续有效监测数据按公式（3）计算基准氧化亚氮排放强度，措施实施后按年度核算排放强度，并按公式（2）计算氧化亚氮减排效率，作为分级判定依据。
6.3 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应符合HJ 76附录B的相关规定。
6.4 氧化亚氮排放浓度应为实测浓度，不应采用稀释排放等方式人为降低氧化亚氮排放浓度。
6.5 项目监测数据应存储于项目监测数据存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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